
案例名稱：協調東華大學解決藝術大樓工程流標問題 
 
類型 

□國土永續 □政府採購■公共建設 □勞動政策 

□綜合行政 □其他：      

 

是否涉及跨部會協調 

□是：主政機關：           涉及機關：           

■否 

項目 說明 

案由 
東華大學「藝術學院大樓新建工程」廠商因財務困難終止契約

，工程自101年起停頓多年。 

具體案情 

廠商財務困難終止契約，後續工程多次流標 

一、本工程於100年3月25日開工，因廠商財務困難於101年7月20日

終止契約，工程第2次重新發包後，廠商也因資金壓力停工，

繼受廠商再因綜合營造業登記證遭法院撤銷廢止，監造單位及

專案管理陸續於106年9月15日及107年1月20日終止契約，工程

全面停頓。 

二、107年學校重新辦理第3次工程發包，卻流標3次無廠商有意願

承攬。 

具體作法 

釐清建照期限、廠商保固責任範圍及協調增加經費 

一、工程會吳主委107年9月5日現勘，釐清建照是否逾期、接續廠

商保固責任範圍、土建與機電是否併標等關鍵因素後，請校方

重新檢討招標文件，並協調教育部增加經費。 

二、經學校重新檢討後發包，工程於108年1月3日決標，108年3月6

日開工，已於109年11月竣工。 

＊相關照片或圖說 

 
藝術學院大樓新建工程 

 
藝術學院大樓新建工程 

提報單位：工程管理處 

■上傳本會網站 

□不上傳本會網站： 

  □涉其他部會機關本位 

  □尚在進行中 

  □其他____________ 


